
八 十 七 學 年 度 第 一 學 期 第 五 次 系 務 會 議 記 錄 

民 國 八 十 八 年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

壹 、 報 告 事 項 ： 

一 、 首 先 恭 喜 許 梅 娟 及 鄧 熙 聖 老 師 已 通 過 校 教 評 會 升 等 。 

二 、 最 近 院 之 實 驗 室 安 全 衛 生 檢 查 小 組 將 至 各 系 進 行 實 驗 室 安 全 檢

查 ， 請 各 位 老 師 就 所 屬 研 究 室 、 助 教 就 負 責 之 大 學 部 實 驗 之 安 全

衛 生 進 行 檢 查 ， 尤 其 注 意 實 驗 室 排 水 溝 是 否 保 持 暢 通 。 此 外 ， 學

期 將 結 束 ， 春 節 休 假 前 敬 請 各 位 同 仁 打 掃 所 屬 場 所 ， 系 上 備 有 乾

溼 兩 用 吸 塵 器 ， 可 向 林 正 揚 先 生 借 用 。 

三 、 春 節 期 間 請 勿 將 貴 重 物 品 放 置 教 授 室 ， 並 注 意 門 戶 安 全 以 防 遭

竊 。 

四 、 本 年 度 校 方 給 予 之 電 費 配 額 為 二 四 0 萬 ， 再 經 工 學 院 調 整 增 為 三

三 二 萬 。 至 十 二 月 底 為 止 系 館 用 電 為 二 0 五 萬 ， 預 估 至 六 月 底 為

止 用 電 量 共 為 三 八 0 萬 ， 故 差 額 大 約 為 五 0 萬 。 目 前 系 上 尚 有 能

力 進 行 頂 樓 抽 風 機 之 維 修 。 

五 、 本 學 期 第 三 次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： 一 、 研 究 生 博 士 學 位 考 試 委 員 至 少

應 有 1/3 校 ︵ 院 ︶ 外 委 員 出 席 才 能 舉 行 ， 而 碩 士 學 位 考 試 則 無 此

限 制 。 二 、 系 所 圖 儀 經 費 至 少 編 列 3 ﹪ 之 圖 書 期 刊 費 用 ， 並 撥 至

圖 書 館 以 利 經 費 控 制 ， 至 於 推 薦 所 購 得 書 籍 ， 擺 系 圖 或 總 圖 皆

可 ， 若 放 置 在 系 圖 必 須 開 放 借 閱 。 三 、 本 校 導 師 暫 行 條 例 ， 將 修

正 並 經 行 政 會 議 通 過 後 實 施 ︵ 預 計 下 學 年 度 實 行 ︶ ， 未 來 系 上 將

要 決 定 採 用 何 種 編 組 方 式 、 導 師 及 學 生 輔 導 活 動 費 分 配 比 例 以 及

後 者 之 使 用 申 請 規 定 ︵ 如 附 件 一 所 示 ︶ 。 

六 、 為 因 應 下 學 期 開 授 選 修 之 電 子 材 料 及 實 驗 課 程 以 及 逐 年 增 加 之

實 驗 及 分 析 儀 器 ， 目 前 暫 時 借 用 公 共 儀 器 室 中 間 附 有 實 驗 桌 及 抽

氣 裝 置 房 間 ， 安 置 分 析 儀 器 以 及 污 染 性 較 低 之 一 組 實 驗 ， 合 成 之

實 驗 項 目 仍 使 用 單 程 實 驗 室 。 有 人 提 議 另 謀 其 他 空 間 ， 但 未 來 一

年 所 承 租 出 去 的 空 間 皆 未 到 期 ， 再 則 缺 乏 專 人 管 理 。 



七 、 中 庭 之 ﹁ 水 牛 ﹂ 雕 刻 已 蒙 陳 文 源 學 長 認 捐 ， 目 前 已 邀 請 新 聞 中 心

蕭 主 任 幫 忙 聯 繫 藝 術 創 作 者 ， 以 邀 請 其 至 系 上 訪 問 討 論 售 價 擺 設

等 事 宜 。 

八 、 學 校 要 求 期 末 考 結 束 後 五 天 之 內 ， 儘 速 將 成 績 送 出 。 

九 、 目 前 工 學 院 已 安 排 好 每 月 定 期 派 人 至 各 系 館 安 全 檢 查 ， 希 望 各 老

師 督 促 所 屬 實 驗 室 確 切 執 行 安 全 檢 查 。 

十 、 系 上 將 採 購 一 些 防 火 衣 放 置 在 六 樓 以 上 的 樓 層 ， 其 放 置 地 點 將 再

協 調 。 

十 一 、 系 上 助 學 貸 款 已 公 告 ， 請 各 位 導 師 提 醒 學 生 在 二 月 底 之 前 向 陳

玲 惠 小 姐 提 出 申 請 。 

 

 

貳 、 決 議 案 ： 

一 、 請 討 論 大 學 部 必 修 課 程 及 必 選 課 程 ︵ 如 附 件 二 所 示 ︶ 並 自 八 十 八

學 年 度 起 實 施 。  

    說 明 ： 請 許 梅 娟 老 師 說 明 。 

決 議 ： 通 過 必 修 課 程 修 改 更 動 如 附 件 四 所 示 ， 其 中 必 修 總 學 分 更 

          改 為 七 十 九 學 分 ， 將 報 院 、 校 課 程 委 員 會 審 查 ， 通 過 後 擬 

          從 八 十 八 年 度 開 始 實 施 。 至 於 各 年 級 課 程 更 動 修 課 從 下 學 

          年 開 始 實 施 。 

 

二 、 請 討 論 ﹁ 專 業 必 修 課 程 任 課 老 師 決 定 辦 法 ﹂ 。 

    說 明 ： 請 參 考 附 件 三 ， 並 由 許 梅 娟 老 師 說 明 。 

    決 議 ： 通 過 ﹁ 專 業 必 修 課 程 任 課 老 師 決 定 辦 法 ﹂ ︵ 如 附 件 五 所 示 ︶ 。 

一 、 請 討 論 增 設 ﹁ 工 業 安 全 與 衛 生 ﹂ 一 門 課 ， 四 下 必 選 ， 三 學 分 ， 分

兩 個 班 級 上 ， 自 下 學 期 開 始 上 課 。 

    說 明 ： 請 張 玨 庭 老 師 說 明 。 

    決 議 ： 請 張 玨 庭 、 林 洪 志 老 師 將 ﹁ 工 業 安 全 與 衛 生 ﹂ 這 門 課 之 授 

        課 大 綱 提 出 ， 送 至 課 程 委 員 會 審 查 ， 再 提 至 系 務 會 議 決 議 。 


